
证券代码：605255 证券简称：天普股份 公告编号：2025-070

宁波市天普橡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中昊芯英（杭州）科技有限公司要约收购公司股

份的第二次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公告为中昊芯英（杭州）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收购人”或“中

昊芯英”）要约收购宁波市天普橡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上

市公司”或“天普股份”）股份的第二次提示性公告。

 申报代码：770003，申报简称：天普收购

 要约收购价格：23.98元/股

 要约收购期限：本次要约收购期限共计 30 个自然日，即 2025 年 11 月

20日至 2025年 12月 19日。本次要约期限最后三个交易日，即 2025年 12月 17

日至 2025年 12月 19日，预受的要约不可撤回。

 投资者接受要约可能导致经济损失。投资者若在要约期限内申报预受要

约且未在要约期限届满三个交易日前撤回，则其接受要约的该部分公司股票将以

23.98元/股的要约收购价格卖给收购方中昊芯英。若届时公司股票价格高于本次

要约收购价格，则投资者将因接受要约而遭受损失。鉴于公司最近交易日收盘价

为 148.00元/股，显著高于要约收购价格 23.98元/股，如果投资者在要约期限内

申报预受要约且未在要约期限届满三个交易日前撤回，假设届时公司股票价格仍

为 148.00元/股，则按照 148.00元/股与要约收购价格 23.98元/股之间差额计算的

每股损失为 124.02元。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决策风险。



公司于 2025 年 11月 18日披露了《宁波市天普橡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要约

收购报告书》（以下简称“《要约收购报告书》”），本次要约收购股份为中昊芯英

向上市公司除尤建义、浙江天普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普控股”）、方东晖

以外的其他所有持有上市公司全部无限售条件流通股（A股）的股东发出全面要

约，预定要约收购股份数量为 33,520,000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25.00%，要

约收购价格为 23.98元/股。公司现就本次要约收购的有关情况做如下提示：

一、本次要约收购的基本情况

1、被收购公司名称：宁波市天普橡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被收购公司股票名称：天普股份

3、被收购公司股票代码：605255

4、本次要约收购的申报代码为“770003”，简称为“天普收购”

5、收购股份种类：人民币普通股（A股）

6、预定收购的股份数量：33,520,000股

7、预定收购股份占被收购公司总股本比例：25.00%

8、支付方式：现金

9、要约价格：23.98元/股

10、要约收购有效期：2025年 11月 20日至 2025年 12月 19日

二、本次要约收购的目的

收购人中昊芯英及其一致行动人认同上市公司长期价值，拟通过协议转让、

向天普控股增资的方式取得上市公司控制权。本次股份转让及增资完成后，中昊

芯英及其一致行动人将合计控制上市公司 68.29%的股份，超过上市公司已发行

股份的 30%，从而触发全面要约收购义务。

2025年 8月 21日，天普控股、宁波市天昕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昕

贸易”）、尤建义与中昊芯英签署了《关于宁波市天普橡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之股



份转让协议》；同日，宁波市普恩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现已更名为宁

波普恩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普恩投资”）、天昕贸易与自

然人方东晖签署了《关于宁波市天普橡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转让协议》；

2025年 9月 15日，天普控股、天昕贸易、尤建义与中昊芯英签署《关于宁波市

天普橡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对股份转让价款的支

付和转让过户、业绩承诺及补偿等事项进行补充约定；2025 年 10月 20日，普

恩投资、天昕贸易和自然人方东晖签署《关于宁波市天普橡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之股份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就普恩投资企业名称变更后股份转让事项的履行

进行补充约定。上述协议约定，天昕贸易、天普控股、尤建义拟以协议转让的方

式向中昊芯英分别转让上市公司 2,473,600股股份、8,940,000股股份、3,000,000

股股份（分别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1.84%、6.67%、2.24%，合计占上市公司总股

本的 10.75%），普恩投资、天昕贸易拟以协议转让的方式向方东晖分别转让上市

公司 4,560,000 股股份、6,166,400 股股份（分别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3.40%、

4.60%，合计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8.00%）（以下简称“本次股份转让”）。

截至《要约收购报告书》签署日，前述协议转让股份已办理完成过户登记，

收购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已持有上市公司 18.75%股份。

中昊芯英、海南芯繁、方东晖、尤建义、天普控股于 2025年 8月 21日签署

《增资协议》，中昊芯英、海南芯繁和方东晖拟向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天普控股增

资，分别增资 618,868,933.76元、395,208,241.12元、506,734,425.12元。本次增

资后，中昊芯英持有天普控股 30.52%股权，海南芯繁持有天普控股 19.49%股权，

方东晖持有天普控股 24.99%股权，尤建义持有天普控股 25%股权。中昊芯英、

海南芯繁、方东晖合计持有天普控股 75%股权。根据《一致行动协议》的约定，

方东晖、中昊芯英在天普控股的股东会及董事会层面与海南芯繁保持一致行动并

以海南芯繁意见为准。海南芯繁及其一致行动人中昊芯英、方东晖合计持有天普

控股 75%股权，可以对天普控股形成控制。

上述增资协议触发全面要约义务，收购人应先履行全面要约义务后方可履行

上述《增资协议》，本次要约收购的目的系履行法定全面要约收购义务。本次要

约收购不以终止天普股份上市地位为目的，若本次要约收购完成后天普股份的股



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收购人将协调其他股东共同提出解决股权分布问题的方

案并加以实施，以维持天普股份的上市地位。

三、本次要约收购的期限

本次要约收购期限共计 30个自然日，要约收购期限自 2025年 11月 20日起

至 2025年 12月 19日止。本次要约期限最后三个交易日，预受的要约不可撤回。

在本次要约收购期限内，投资者可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

查询截至前一交易日的预受要约股份的数量以及撤回预受要约的股份数量。

四、要约收购资金的有关情况

基于要约价格 23.98元/股、最大收购数量 33,520,000股的前提，本次要约收

购所需最高资金总额为 803,809,600.00元。

收购人已于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公告前将 165,000,000.00元（不低于要约收

购所需最高资金总额的 20%）存入中登公司上海分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作为本

次要约收购的履约保证金。

收购人本次收购的资金来源均系自有资金，不存在资金来源不合法的情形，

不存在直接或者间接来源于上市公司及其关联方的情况，不存在与上市公司进行

资产置换或者其他交易取得资金的情形，不存在任何以分级收益等结构化安排的

方式进行融资的情形。

收购人承诺具备履约能力。要约收购期限届满，收购人将按照中登公司上海

分公司临时保管的预受要约的股份数量确认收购结果，并按照要约条件履行收购

要约。

五、股东预受要约的方式和程序

1、申报编号：770003

2、申报价格：23.98元/股

3、申报数量限制

上市公司股东申报预受要约股份数量的上限为其股东账户中持有的不存在



质押、司法冻结或其他权利限制情形的股票数量，超出部分无效。被质押、司法

冻结或存在其他限制情形的部分不得申报预受要约。

4、申报预受要约

股东申请预受要约的，应当在要约收购期限内每个交易日的交易时间内，通

过其股份托管的证券公司营业部办理要约收购中相关股份预受要约事宜。申报方

向：预受要约应当申报卖出。申报指令的内容应当包括：证券代码、会员席位号、

证券账户号码、合同序号、预受数量、申报编号。公司股票停牌期间，股东可办

理有关预受要约的申报手续。

5、预受要约股票的卖出

股东在申报预受要约的当日申报卖出已预受股份的，卖出申报有效，但卖出

申报未成交部分计入有效预受申报。已申报预受要约的股份应避免再申报卖出，

已申报卖出的股份应避免再申报预受要约，否则会造成相关卖出股份在其交收日

卖空。流通股股东在申报预受要约的同一日对同一笔股份所进行的非交易委托申

报，其处理的先后顺序为：质押、预受要约、转托管。

6、预受要约的确认

预受要约或撤回预受要约申报经中登公司确认后次一交易日生效。中登公司

对确认的预受要约股份进行临时保管。经确认的预受要约股票不得进行转让、转

托管或质押。

7、收购要约变更

要约收购期限内，如收购要约发生变更，原预受申报不再有效，中登公司自

动解除相应股份的临时保管。上市公司股东如接受变更后的收购要约，须重新申

报。

收购要约有效期限内，收购人变更收购要约条件的：若涉及要约收购价格上

调、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原因导致价格调整，或者要约收购期限延

期情况，预受要约股东要约申报的价格或期限进行相应调整。若因权益分派的送

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导致股份数量调整，原预受要约股份取得的新增股份不



自动参与预受要约，预受要约股东拟以该新增股份预受要约的，则需再次进行相

应申报操作。若预受要约股东拟不接受变更后的要约，应在有效申报时间内自行

申报撤回预受要约。

8、竞争要约

出现竞争要约时，接受初始要约的预受股东，拟将全部或部分预受股份售予

竞争要约人的，在预受竞争要约前应当撤回相应股份的预受初始要约。

9、司法冻结

要约收购期限内，预受要约的股份被司法冻结的，证券公司将在协助执行股

份冻结前通过上交所交易系统撤回相应股份的预受要约申报。

10、预受要约情况公告

要约收购期限内的每个交易日开市前，收购人将在上交所网站上公告上一交

易日的预受要约及撤回预受的有关情况。

11、余股处理

收购人从每名预受要约的股东处购买的股份如涉及不足一股的余股，则将按

照中登公司权益分派中零碎股的处理办法进行处理。

12、要约收购资金划转

收购人将在要约收购期限届满后将含相关税费的收购资金扣除履约保证金

后的金额足额存入其在中登公司的结算备付金账户，然后通知中登公司，将该款

项由其结算备付金账户划入收购证券资金结算账户。

13、要约收购股份过户

要约收购期限届满后，收购人将向上交所申请办理预受股份的转让手续，并

提供相关材料。上交所完成对预受股份的转让确认手续后，收购人将凭上交所出

具的预受股份过户确认书到中登公司办理预受要约股份的过户手续。

14、要约收购结果公告

在办理完毕预受要约股份过户登记手续后，收购人将按相关规定及时向上交



所提交上市公司收购情况的书面报告并就收购情况作出公告。

六、股东撤回预受要约的方式和程序

1、撤回预受要约

股东申请撤回预受要约的，应当在要约收购期限届满三个交易日前的每个交

易日的交易时间内，通过其股份托管的证券公司营业部办理要约收购中相关股份

撤回预受要约事宜。申报指令的内容应当包括：证券代码、会员席位号、证券账

户号码、合同序号、撤回数量、申报编号。撤回预受要约申报当日可以撤销。若

申报撤回预受要约数量大于已预受股份（含当日预受）数量，则超出部分无效，

剩余撤回申报有效。公司股票停牌期间，股东可办理有关撤回预受要约的申报手

续。

2、撤回预受要约情况公告

要约收购期限内的每个交易日开市前，收购人将在上交所网站上公告上一交

易日的撤回预受要约的有关情况。

3、撤回预受要约的确认

撤回预受要约申报经中登公司确认后次一交易日生效。中登公司根据预受要

约股东的撤回申请解除对预受要约股票的临时保管。

在要约收购期限届满三个交易日前，预受股东可以委托证券公司办理撤回预

受要约的手续，中登公司根据预受要约股东的撤回申请解除对预受要约股票的临

时保管。

4、出现竞争要约时，接受初始要约的预受股东，拟将全部或部分预受股份

售予竞争要约人的，在预受竞争要约前应当撤回相应股份的预受初始要约。

5、要约收购期限内预受要约的股份出现司法冻结或设定其他权利限制情形

的，证券公司在协助执行股份冻结前通过上交所交易系统撤回相应股份的预受要

约申报。

6、在要约收购期限届满前三个交易日内，预受股东不得撤回其对要约的接

受。



七、预受要约情况

截至 2025年 12月 4日，上市公司股份总数为 134,080,000 股，本次要约收

购预受要约股份总数为 0股。

投资者接受要约可能导致经济损失。本次要约收购期限共计 30个自然日，

要约收购期限自 2025年 11月 20日起至 2025年 12月 19日止。在要约收购期限

届满三个交易日前，预受股东可以委托证券公司办理撤回预受的手续。在本次要

约期限届满前三个交易日内，预受的要约不可撤回。投资者若在要约期限内申报

预受要约且未在要约期限届满三个交易日前撤回，则其接受要约的该部分公司股

票将以 23.98元/股的要约收购价格卖给收购方中昊芯英。若届时公司股票价格高

于本次要约收购价格，则投资者将因接受要约而遭受损失。鉴于公司最近交易日

收盘价为 148.00 元/股，显著高于要约收购价格 23.98元/股，如果投资者在要约

期限内申报预受要约且未在要约期限届满三个交易日前撤回，假设届时公司股票

价格仍为 148.00元/股，则按照 148.00元/股与要约收购价格 23.98元/股之间差额

计算的每股损失为 124.02元。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决策风险。

八、本次要约收购的详细信息

本次要约收购的详细信息，详见公司于 2025 年 11月 1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宁波市天普橡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要约收购

报告书》全文。

特此公告。

宁波市天普橡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 12月 5日


